关于新海镇2019年财政决算（草案）

及2020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（草案）

——2020年7月28日在上海市崇明区新海镇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十二次会议上

新海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 承金明

各位代表、同志们：

根据会议安排，现在我代表新海镇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2019年财政决算（草案）和2020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，请予审议，并请各位列席同志提出意见。

一、2019年新海镇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2018年10月份，根据区财政预算会议要求，我镇安排2019年年初预算18400万元，均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。在2019年10月份，我镇根据实际情况对预算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，调整后的预算总额为21800万元，年初预算和预算调整均经镇人大表决同意，也均上报区财政审核认可,在镇党委和上级财政的有力领导下，新海镇比较顺利地完成了2019年财政决算。

（一）新海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

2019年新海镇一般公共决算收入22548.87万元，比调整后预算增加748.87万元,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3.44%，比上年决算增长44.27%。其中：

1、区财政拨款收入21800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%，比2018年决算增量6777.50万元，增幅45.12%。其中人员经费增加299.17万元，公用经费增加39万元，专项经费增加2320.22万元，事权资金增加7.05万元，实事工程增加2799万元，企业扶持资金增加1313.06万元。财政拨款收入比年初预算增加3400万元，其中人员经费增加172.35万元，公用经费增加50万元，专项经费增加339.21万元，实事工程增加2456.20万元，企业扶持资金增加382.24万元。（见附表1）

2、其他收入748.87万元，其他收入主要为条线工作经费(条线经费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按往年惯例，每年年初都不做预算)。同比增加141.58万元，增幅23.31%，主要是创建相关专项经费的增加。（见附表2）

（二）新海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

2019年新海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494.77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99.95%，调整后预算含条线工作经费706.48万元（条线工作经费共748.87万元，但受理中心42.39万元工作经费在部门决算时未纳入预算调整，所以决算时调整后总预算为22506.48万元）。比上年决算增长7260.54万元，增幅47.66%。具体为：（见附表3）

1.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738.91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3.42%，比上年决算增长122.76%，增幅大主要是2019年在上海市区购买招商办公场所。

2.教育支出2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%，上年未预算此类经费，其实际发生的费用在条线工作经费列支，计入一般公共服务支出。

3.科学技术支出185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%，上年未预算此类经费，其实际发生的费用在条线工作经费列支，计入一般公共服务支出。

4.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36.43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7.40%，比上年决算增长27.27%。

5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582.87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1.47%，比上年决算减少25.36%。

6.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12.21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%，比上年决算增长19.61%。

7.节能环保支出2442.03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.66%，比上年决算增长261.72%，增幅大主要是生态岗位组织预算方式改变，由区镇两级财政预算改为由镇财政全额预算。

8.城乡社区支出5577.97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95.87%，比上年决算增长33.47%。

9.农林水支出1080.74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1.35%，比上年决算增长168.31%，增幅大主要是2019年新增长征中心横河东段河道治理等水利工程项目。

10.交通运输支出859万元，为长征美丽街区建设-道路平整修复等工程项目支出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%，上年未预算此类经费。

11.资源勘探信息（即企业扶持资金和招商工作经费）支出4514.62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%，比上年决算增长29.40%。

12.住房保障支出662.99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的100%，比上年决算减少0.54%。

（三）预算单位和人员编制

2019年新海镇共11家行政事业单位，其中行政单位1家，参公事业单位1家，其他事业单位9家。人员编制125个，其中机关编制40个，参公事业编制6个，其他事业编制79个。年末实际人数121人，其中机关编制39人，参公事业编制6人，其他事业编制76人(说明，上海新海社区事务管理站是区财政认可的财政补助单位，根据区财政意见，在财政决算时，社区事务管理站的费用并入新海镇人民政府，但人员编制不统计在决算年报中)。

（四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

2019年新海镇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（以下简称“三公”经费）支出，合计40.25万元，年初预算为71.60万元，决算比预算下降43.78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4.45万元，年初预算为10万元，决算比预算下降55.50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.68万元，年初预算为22.50万元，决算比预算下降30.31%，公务接待费20.12万元，年初预算为39.10万元，决算比预算下降48.54%。

2019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比预算数减少，主要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切实落实厉行节约有关要求，压缩“三公”经费，减少了相关支出。

（五）存量资金管理

根据区财政的有关会议精神，我镇于2019年3月份清理收回2018年部门结余资金288.82万元，该部分资金在2019年9月预算调整时，重新安排用于镇自筹实事工程项目。

（六）财政资金绩效管理

根据崇明区财政局要求，2019年新海镇13个财政资金项目全部实施了绩效申报及绩效后评价，对本部日常运行专项经费、镇属企业补贴、社会工作者等三个项目进行了绩效跟踪，其中镇属企业补贴项目被区财政列入市绩效专家评审项目，2019年13个财政项目绩效后评价均得90分以上，评价等级均为优秀。

（七）2019年新海镇预算执行效果

2019年，我们按照镇人大有关决议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民生重点项目保障有力，较好地完成了年度预算收支目标，为全镇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。同时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镇财政管理仍存在一些不足：主要表现在预算编制精准度仍显不足，个别预算明细科目依然与实际执行有较大的偏差，预算约束力有待进一步提升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细化预算编制，更好的提高预算执行效果。

二、2020年上半年新海镇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一）财政拨款与招商税收（收入部分）

2020年上半年，收到区财政预拨经费4900万元，其中“乡镇体制结算资金”4400万元，“乡镇营改增基数补助”500万元；收到各条线下拨经费635.37万元。

2020年上半年，我镇招商税收总额20013.07万元，税收地方实得9782.15万元。

（二）2020年上半年预算执行（支出部分）

受疫情影响，上半年（截止7月8日下午2点，金财软件自动生成）我镇财政资金预算执行12047.39万元，预算执行率45.46%。具体明细如下。（见附表4）

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72.38万元，完成预算的49.58%；

2、教育支出13.5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；

3、科学技术支出1.5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4.11%；

4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71.22万元，完成预算的52.84%；

5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99.52万元，完成预算的62.98%；

6、卫生健康支出190.77万元，完成预算的55.54%；

7、节能环保支出847.0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9.52%；

8、城乡社区支出4092.52万元，完成预算的57.81%；

9、农林水支出101.78万元，完成预算的33.01%；

10、企业扶持支出和招商工作经费3520.29万元，完成预算的40.92%；

11、住房保障支出336.83万元，完成预算的55.66%。

（三）部门结余资金上缴和使用情况

2019年底各预算单位财政预算结余资金239.42万元，已按照区财政要求，在今年3月份全部上缴镇财政单一账户，该部分资金将在今年9月份预算调整时重新安排。

各位代表、同志们，上半年我镇总的预算执行率不高，下半年，新海镇财政工作将在镇党委的领导下,在区财政局的指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下，执行各项决议，落实工作措施，努力发展经济，拓展增收渠道，优化支出结构，保证财政预算的顺利执行，为生态美丽幸福新海建设做出贡献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

